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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 75%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拟与重庆点石精化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点石精化基金”）签订《股权转让

合同》，受让点石精化基金持有的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重药”）

75%的股权。拟交易金额为 116,031,087.51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推进医药商业在中国西部全覆盖的战略，实现公

司跨区域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与点石精化基金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拟受让点石精化基金持有的甘肃重药 75%的股权。交易完成后，重庆医药和王江

山、党杰分别持有甘肃重药公司 75%和 15%、10%的股权。 

点石精化基金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化

医集团”）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点

石精化基金与公司构成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甘肃重药医药

有限公司 75%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甘肃重药医药

有限公司 7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刘绍云、魏云、郑伟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关联方概况 

关联方名称：重庆点石精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70E86D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21 日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主要办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财富中心天王星大厦 1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袁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823 万元，其中重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化医新天”）持股 63.2%，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5.85%，重庆

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石化医”）持股 0.95%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 

实际控制人：化医集团持有化医新天 100%的股权，化医新天持有点石精化

基金 63.2%的股权，化医集团为点石精化基金实际控制人。 

（二） 历史沿革 

经重庆市两江新区金融办、重庆市金融办及重庆两江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审批，点石精化基金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成立，注册资本 15,823 万元人民

币，合伙人由三个法人机构组成，其中点石化医出资 150 万元为普通合伙人，化

医新天出资 1 亿元为有限合伙人，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673 万元为有限

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点石

精化产品备案，备案编码为：SR1854。 

http://www.qixin.com/company/a18114e8-6de4-44a2-9671-7a47dd984b86
http://www.qixin.com/company/349d0a2f-2fed-4aaf-8504-7a97de81b6ef
http://www.qixin.com/company/4005f181-1674-421a-99eb-6b876db82ea5
http://www.qixin.com/company/4005f181-1674-421a-99eb-6b876db82ea5


 

（三） 业务及财务概况 

根据点石精化基金所提供的资料，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点石精化基金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8 月 31 日/2017 年 1-8 月 

总资产 15006.50 

净资产 15005.90 

营业收入 30.98 

利润总额 30.8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 关联关系 

化医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亦实际控制点石精化基金，因此点石精化基金

与本公司系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关系。 

三、 收购股权所涉标的公司概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为甘肃重药 75%的股权，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天水北路 3133 第一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街道天水北路 3133 第一单元 

法定代表人：任威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MA72K47Y40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

质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的批发；第二类 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

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6 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

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

器械，6820 普通诊察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设备，6827 中医器械，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

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0 临床检验分析

仪器及诊断试剂，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

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

的批发；第三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5 体外循环及

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

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

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批发；食品销售（凭许可证经营）；营销咨询

服务；（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经营）药品，

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零售；日用百货；化妆品；卫生用品；日化用品；消

杀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护理用品；

婴幼儿用品销售（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

动） 

本次交易前，甘肃重药注册资本 2000 万元，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重庆点石精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00 75% 

2.  王江山 300 15% 

3.  党杰 200 10% 

合  计 2000 100% 

本次交易后，甘肃重药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0 75% 

2.  王江山 300 15% 

3.  党杰 200 10% 

合  计 2000 100% 

（三）标的公司的财务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京永专字 2017 第 310358 号），甘肃重药公司财务数据

如下：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总资产 36,390.27 万元，负债合计 33,353.15 万元，

所有者权益 3,037.12 万元。 

2017 年 1-7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519.33 万元，净利润 1,037.12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将持有甘肃重药 75%的股权，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不存在为点石精化基

金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及占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评估报告》（银信评报[2017]沪第 1153 号）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采用收

益法评估，甘肃重药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15,510 万元。 

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甘肃重药 100%股权的价格为 154,708,116.68 元，相

应其 75%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16,031,087.51 元。 

（二）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评估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

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如下意见： 

1、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资

产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和关联方均没

有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评估的前提假设合理，选择的评估方法充分考虑了本次

交易的目的与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恰当, 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和方法恰当、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选聘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是经交易双方协

商认可的，其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上述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与公司及交易对方及所涉各方均无其

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

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

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均

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均选取了与评估目的及评估

资产状况相关的评估方法、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

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

参照数据、资料来源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评估结果客观反映了甘肃重药的

内在价值。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最终协商确定的价格未超过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次股权收购

事宜。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订方 

交易协议由重庆点石精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江山、党杰签订。 

（2）成交金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成交金额 116,031,087.51 元，资金来源为重庆医药自有资金。 

（3）过渡期安排 

审计评估基准日（2017 年 7 月 31 日）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前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的损益由交易后的股东享有。 

（4）支付方式 

向点石精化基金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99,306,243.51 元，剩余

16,724,844.00 元作为王江山、党杰的业绩保证金，按业绩保证约定的方式以货币

分年度支付。 

（5）协议生效条件 



 

经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6）业绩保证安排 

由王江山、党杰对甘肃重药 2017 年-2019 年经营业绩向重庆医药做出业绩保

证，业绩保证金为 16,724,844.00 元，具体业绩保证安排如下： 

2017-2019 年销售收入分别达到：66,166.24 万元、74,106.19 万元、82,998.93

万元；2017-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为：1,344 万元、1,505.28 万元、1,685.91 万元。 

如相关业绩保证实现，则由重庆医药按照协议约定按年分批向王江山、党杰

返还业绩保证金，如相关业绩保证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得以实现，则重庆医药按照

协议约定扣减业绩保证金。 

六、 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关联人系非银金融机构，与公司及标的公司均不构成同业竞争关

系。本次交易后，重庆医药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人员、资产、财务上

的分离计划。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根据股东权利提名董事会的人选。 

七、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为实现公司医药商业西部全覆盖，并拓展中部区域

市场的发展愿景，拟进入甘肃医药市场，逐步构建起以甘肃、青海、陕西等区域

性平台为核心，省级市场相互辐射协同的国内西北销售网络，奠定重庆医药在全

国药品流通企业内的重要地位。收购甘肃重药股权，将继续提升公司在西北医药

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与重庆医药目前业务形成地域协同，提高重庆医药在

甘肃的销售规模，提升在甘肃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对甘肃重药 75%股权的收购暨关联交易，严格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允、

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目前对公司业绩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八、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与化医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694,191,970.4元（不含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提升整体运作效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使公司的业务地域范围进一步拓宽；本次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关于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董事会表决中，公司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

已进行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3、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

核查意见。 

5、《股权转让合同》文本； 

6、审计、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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